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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选择权将于2020年12月31日或全国疫情结
束之日(较早者)终止。

— 为金融机构提供30天宽限期，允许金融机构在法定申
报截止日期后的三十天内提交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
季度的银行财务报表。FRB发布一项单独声明，允许总
资产不超过50亿美元的小型金融机构于法定申报截止
日期后的30天内提交其银行控股企业的合并财务报表
（FR Y-9C）或美国银行控股企业的美国非银行附属公
司财务报表（FR Y-11）。

— 公布了社区银行杠杆比率的授信集中度比率计算
变动情况。

— 发布通知规定，适用SA-CCR资本条例的美国储蓄金融
机构和储蓄金融机构控股企业可尽最大努力于2020年
第一季度提前采用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标准法（ SA-
CCR）。SA-CCR条例的生效日期保持为2020年4月1日
不变，强制采用日期仍为2022年1月1日。

— 与CFPB和美国国家信用合作社管理局（NCUA ）共同
发布一项联合声明。CFPB与NCUA鼓励银行、储蓄协
会和信贷联盟向消费者和小企业发放结构多样的可靠小
额美元贷款，例如开放式信贷工具、封闭式分期贷款、
或结构合理的一次性付款贷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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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B的单独行动：

— 发布一项暂行条例，对大型银行控股企业(BHC)、储
蓄贷款控股企业(SLHC)和独立控股企业（IHC）截至
2021年3月31日前适用的补充杠杆比率作出临时修订。

— 发布一项暂行条例，修订了“合格留存收益”的定义，
以遵守FRB的总损失吸收能力（TLAC）条例。修订后的
定义进一步放缓了TLAC条例项下所有资本分配自动限
制的采用时间，从而与FRB和其他联邦银行机构近期采
取的资本条例行动步调一致。

— 提供监管方法调整的解释，包括对检查活动的监管重
点和检查范围作出的调整；大型银行实体仍需在4月6
日之前提交根据综合资本分析和检查（CCAR）制定的
资本规划。

— 推迟六个月实施支付系统风险政策变更和对控制确
定框架的修订。

— 为履行其央行职责，FRB通知发布了一项授信新工具，
即面向海外和国际货币机构的一项临时回购协议安排
(FIMA回购协议机制) ，旨在为各大金融市场（包括美
国国债市场）提供财政支持。 FIMA回购协议机制允
许FIMA账户持有者（包括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开设账
户的各大央行和其他国际货币管理机构）与美联储签
订回购协议，临时将其持有的美国国债兑换为美元，
以满足其辖区内各大金融机构的美元需求。FIMA回购
协议机制将于2020年4月6日起实施，持续时间不少于
六个月。

CFPB采取的行动：

— 发布一项有关《公平信用报告法案》之监督和执行实
务的声明，要求放贷人遵守CARES法案，并为放贷人
和授信机构提供了灵活的争议调查时间。

— 宣布不对以下事项做出要求：

– 某些按揭放贷人根据《房屋抵押披露法案》
（HMDA）和条例C的要求进行定期信息报告。

– 根据《诚信贷款法案》，条例Z和条例E对信用卡和
预付账户进行相关信息报告，包括信用卡发行机构
与高等教育机构所签订协议的年度申报，消费者信
用卡协议的季度申报；某些信用卡价格和可用性信
息的收集；以及预付账户协议及相关信息的申报。

资本市场监管机构

SEC的行动：

— 颁布一项新指令，取代授予公开交易企业宽限期的原
指令，并将该指令为期45天的宽限期延长至2020年7
月1日。该指令适用于申报日期在2020年3月1日至
2020年7月1日之间的报告类型。
该项监管救济要求相关企业满足特定条件，并提供寻求
该项救济的理由。

— 颁布数项指令，取代之前颁布的涉及《投资顾问法案》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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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投资公司法案》的数项指令，并进行相应延期。除满
足其他条件之外，实体还需将其寻求该救济的意图告知
SEC员工及/或投资人（如适用），但一般无需披露寻求
救济的原因或预计采用该项救济的日期。

— 发布一项披露指引，提供了SEC员工对披露的当
前看法和其他证券法律义务，以供企业在应对
COVID-19造成的业务和市场中断时进行权衡考量。

— 发布相关通知，暂时放松注册基金向某些关联实体借
入资金的限制，并允许签订某些其他贷款安排，以灵
活应对当前市场状况。

— 发布一项暂行条例。根据该条例，自2020年3月26日
至2020年7月1日期间，满足特定条件的某些实体豁免
实施表格ID公证规定，某些发行人按照众筹豁免条例
和条例A提交特定报告和表格的截止日期可据此进行延
期。

— 发布一项附带条件的豁免指令。据此，受疫情影响的
市政债券顾问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可获得为期45天的宽限
期进行表格MA的年度更新（初始申报日期于2020年3
月26日至2020年6月30日之间截止）。除其他条件之外，
有权享受该救济的市政债券顾问还需满足以下条件，即
说明市政债券顾问是因COVID-19的现时和潜在影响无
法在初始截止日期之前完成表格MA年度更新，并简述
无法按时申报的原因。

CFTC的行动：

— 向境外分支机构的某些期货经纪商定向发布于2020年9
月30日终止的暂时性非诉讼宽免。

州立保险监管行动

越来越多的州立保险监管机构呼吁或要求保险人放宽疫情
期间的保费缴纳期限，不得出现因未缴保费而保单作废或
不续签的情形。例如：

— 加利福尼亚州和乔治亚州要求所有保险公司为被保险人
提供“不少于60天的缴费宽限期”，避免因未支付保
费而出现保单作废的情况。马里兰州发布一项公告，

鼓励所有保险企业向个体和企业提供合理的调整安排，
避免因疫情期间无法支付保费而丧失保险权益。马萨
诸塞州、密苏里州、田纳西州和威斯康星州等其他州
均颁布指令，要求保险企业与消费者就保费的延期和
递延支付达成一致。

— 纽约州已要求寿险和年金保险合同发行人、财产和意外
伤害保险人，以及保费融资机构为COVID-19疫情期间
出现财务困难的纽约消费者和企业提供相关救济。因
COVID-19疫情而出现财务困难的消费者可推迟九十
（90）天缴纳寿险保费。因疫情影响出现财务困难的
消费者和小型企业可推迟六十（60）天缴纳财产和意
外伤害保险保费。

与此相关的毕马威领先思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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